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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物权立法进程中，针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三分法”模式的“一体承
认、平等保护”原则一经提出虽饱受非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终还是予以确立，开始建立对公共
财产和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平等承认和保护的法律制度。而由此形成的形式上采用“三分法”、实质上采
用平等保护原则的立法体例也一再被解读为我国物权立法的显著特色，但这个特色并不是特长，而是一个
显著的缺点。这种模式不但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有立法伦理上的严重缺陷。简单的仅仅以
“三分法”立法模式来否定“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观点存在重大的政治缺陷、历史知识缺陷、法理缺
陷和法技术缺陷。“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确立是我国进入建设型社会的标志，我国学界应对其作出
准确全面的解读，以使其得到切实而有效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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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个正常的法制社会，法律给予每一个国民的财产所有权以充分的承认和足够的保护，这乃是其本

来之意。但是，在苏联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却不是这样。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

变化之一，就是改变了对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歧视性待遇。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按照

“三分法”模式，把中国社会的财产区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这三种类型，并且给予其

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法律保护措施。① 具体地说，“三分法”模式并不仅仅只是按照权利主体的差异来区分所

有权的类型———如果是在学术上划分所有权的类型，那么无论如何这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而是强调这三

种所有权主体有着严格的政治地位差异，因此这种区分首先意味着这三种所有权有着严格的政治含义，并
因这种差别而由立法给予他们不同的地位承认和保护。其中，公有制财产包括国家财产所有权和集体财

产所有权———在立法上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并享有优先保护的权利；与此相对，民众个人的私有财

产权利在道德上被视为自私自利的缺陷，在立法上只能获得有限度的承认和保护。这种法律政策并不仅

仅只是具有理论宣告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都得到了贯彻，限制和压抑民众私有所有权

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系统性的操作措施。为解释这些现在看来近似荒诞的现象，在我国形成

了据苏联法学建立的歧视、限制民众所有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说服各级官员和民众接受这些损害民众

基本权利的理念。该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学说，并以此为据，把限制、压抑民众私

有财产的做法解释为是符合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规律的。② 按照这样的解释，国家所有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发展到当代社会最高阶段的产物，因此其政治地位至高无上；集体所有权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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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阶段的产物，其政治地位也是神圣的；与此相对，民众的私有所有权是即将走向消亡的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的产物，因此不应该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三分法”就是这样从本质上否定了民众财产所有权的

道德正当性，而且最为可怕的是，它不仅仅造就了压抑和限制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而且把这

种做法解释为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从而使得民众财产所有权受歧视和限制简直就成为一种永久无法解

脱的厄运。这种法律观念事实上也得到了贯彻。如此一来，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普通民众的财产所有权却

在法律上和社会实践中受到强烈压制甚至惨遭非法剥夺，长期陷于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迟迟得不到根

本解决。
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已经违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始目的。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发起

最初的理念，就是保障以劳动者为核心的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令人庆幸同时也有所惋惜的是，限制和压

抑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情形，直到２００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颁布

后才得到了根本纠正。２００７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则首次确立“一体承

认、平等保护”原则，开始建立对公共财产和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平等承认和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都坚持并贯彻了

“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

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

保护”。但遗憾的是，对“一体承认、平等保护”这个能够体现我国社会重大法律进步、基本政治诚信、基本

法制文明的原则，我国法学界至今没有认真全面的解读，更没有全面、充分、彻底地贯彻。在法律实践中，
不但仍然坚持歧视和限制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观念者大有人在，而且在征地拆迁等涉及公共财产权利

和民众财产权利相冲突的事件中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损害民众私权的情况也不断发生。一些地方政府

更是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和措施，再次以公共权力践踏民众财产权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体承

认、平等保护”原则需要进一步阐述、贯彻。本文试图在围绕我国物权立法过程中对这一原则所采取的态

度做出必要说明的同时联系当前法律实践以及理论研究进展，对这个重大原则的理解谈谈几点看法。

二、“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立法采纳

“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即对中国现行法律条件下存在的公有制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无差别的法

律地位承认并给予平等保护的原则。该原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对各种财产给予无差别

的承认，二是立法对各种财产权利给予平等保护。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也是私有财产权利获得发展的

基础；后者则是对法律保障措施的要求。从我国社会现实来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不可或缺。
笔者于１９９５年首先提出“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③ 并在受命撰写中国物权法学者建议稿总则编

时将该原则作为物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之一，并于１９９９年写入该建议稿总则编之中。如上所述，这一原

则的应用在国际上虽然非常普遍甚至成为法律常识，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中却还是首次出现。笔者提

出“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背景是，当时已经修订宪法，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中最为活跃的是民营经济，在１９９２年中央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就已经对国计民生做出极大贡献。可

是当时中国立法者以及法学界的主流，却还是坚持苏联法所确定的“三分法”立法模式，主张给予公共财产

权利以全面优先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从而对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妨害。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笔
者也多次遇到一些公有制经济的决策者、经营者强调自己的政治优先地位，否定给予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

案例。这些都给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损害。另外，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民权

思想基础问题以及保障民生的实践问题，我们也很容易产生我国立法尤其是物权法应该对民众私有财产

权利予以充分承认和保护的法观念。因此，不论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看，还是从国计民生的实际需要

看，我国立法都必须尽快废止苏联法的“三分法”，终止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利给予不同法律地位和法律保

护的政策和立法，转而建立“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给予各种市场主体尤其是给予一般民众的财产权

利充分的法律承认和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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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一经提出就受到非议。据梁慧星教授和笔者回忆，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该学者建议稿时，就有参加者提出

反对意见，理由就是它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又委托持不同

意见的学者，另行组成课题组，按照“三分法”模式重新编制物权法中的所有权立法方案。④“三分法”模式

符合当时中国立法者以及社会很多人认可的“正宗社会主义”观念，因此后来被官方接受。正因如此，２００１
年后出现的各个官方物权立法草案在立法形式上都是采用的“三分法”立法模式，并最终成为正式文本。

“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这种形式上采用“三分法”、实质上采用平等保护原则的立法

体例，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以及生效后一再被解读为《物权法》的显著特色。但是，这个特色并不是特

长，而是一个显著的缺点。因为，支持“三分法”模式的立法者和学者至今没有认识到，这种模式不但在立

法技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有立法伦理上的严重缺陷。在法律技术上，这种模式无法容纳法人所有权，
因此，物权法否定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大量存在的法人所有权、合伙组织的所有权等所有权，使得

我国的公司法制度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基本法律制度无法与世界接轨，给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留下

巨大障碍。⑤ 因为中国立法对公有制企业投资关系的法律规定与民商法原理不符，司法实践中一再造成难

题。可以说，“三分法”模式就是为科学的民商法立法和司法自设牢笼。⑥ 在立法伦理上，这种带有根深蒂

固的轻视民众权利色彩的立法模式，即使在《物权法》生效后，还照样为滥用公权侵害民众私权提供理论根

据，如在征地、拆迁等事务中，公共权力部门总是以维护和扩大公有制财产权利为借口损害民众个人所有

权，这样的案件实在很多。⑦ 这些案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涉案官员的一些说法，他们认为，只要为了国

家所有权，为了集体利益，就可以不顾及民众权利。这正是“三分法”模式体现的法思想，其本质就是为了

所谓的“公”，就压抑限制民众权利。《物权法》在这一点上没有实现制度的彻底更新，２００８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甚至出现明显的倒退。“三分法”模式在中国一再得以坚持，哪怕伤害民生民权的案

件一再出现也不顾及。这些事情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出于保障民生、保护民权的考虑，笔者认为，对“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应该作出准确全面的解读。

当前的法学研究和宣传性著述，对其中的“平等保护”已经做了大量阐述。但是，如果不坚持“一体承认”，
那么“平等保护”就总是做不到的，正像《物权法》颁布后土地征收拆迁案件反而激增、相关案件冲突反而加

剧的情形所反映出来的那样。“一体承认”强调人民的具体财产权利在法律伦理上并不存在什么瑕疵，在

意识形态方面和公有制财产一样都是当然获得充分承认的。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因为人民的财产权

利属于所谓的私有财产而试图以非法手段加以压抑、限制乃至剥夺。这一点必须再次予以充分的阐述，必
须消除那些歧视和压抑民众私有财产权利的旧观念、旧做法。从我国社会法思想进步的角度看，理解这一

点尤其重要。⑧ 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旧体制所带来的旧观念的影响，我国社会不存在产生

“一体承认”原则的土壤。１９９２年《宪法修正案》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为“一体承认”原则提

供了基本条件。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方式的论断，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

的基础组成部分，为我国财产权利立法建立“一体承认”原则夯实了基础。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经

济的地位给予前所未有的肯定，在法律上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同时，２００４
年《宪法修正案》再次强化民众个人财产权利包括民营经济在我国法律体制下的正当性。由此可见，“一体

承认”原则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标志，也是我国政治诚信和法律文明的标志。只有对民众的

私有财产权利给予足够的政治尊重，方能够对它予以足够的平等保护。这就是我们对《物权法》确立“一体

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全面解读。

三、争议及评价

《物权法》采纳的“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给予民众私有财产所有权以充分

承认和保护，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第一次。它并不仅仅只是被解读为物权法、民法的思想进步，而且还

应该解读为中国整个法律制度包括宪法思想的进步。民众的财产所有权，包括一般的生活性财产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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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财产，在苏联立法模式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只能获得有限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在《物权法》颁

布后，我国现行立法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是非常巨大的进步，意义重大。虽然我们为提出这一

原则并且从法理的角度支持这一原则做出了努力，但在立法上采纳它，却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立法者的勇

气和改革的决心。这也说明中国已经纠正了过去那种压抑民权的极端主义的旧意识形态，摆脱了经济与

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走上了能够保障社会与经济长期稳定和谐发展的建设性道路。
在坚持“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对其引发的争议或者疑问予以积极回应，这

样才能够以理服人，促进我国社会的真正进步。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的是，在２００５年我国最高立法机关

颁布的“物权法（草案）”而引起的“政治风波”中，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和几个退休官员对《物权法》采纳“一
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所提出的质疑，为什么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呼应？在极端思潮掀起的反对“物权法”
的风浪面前，⑨ 我们也积极地开展了“保卫物权法”的论争，虽然以该法最后获得“高票通过”而收场，⑩ 但

为什么否定“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思潮还是高烧不退？为什么在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注意“防

左”，可是现实中极“左”思潮还是非常高涨，甚至前几年在重庆都已经发展到法律虚无主义的做法，也能够

得到很多支持？对这些社会现象和思潮，如果只是一味回避而不给予积极的正面的回应，就不能理解我国

社会在民众私有财产权利 保 护 这 个 问 题 上 取 得 进 步 的 真 正 价 值，也 无 法 对 我 国 未 来 的 发 展 建 立 足 够 的

信心。
笔者多年追踪相关问题的探讨之后发现：不论是过去在“保卫物权法”的论争中还是在现在，我国社会

尤其是民法学界都还没有对“三分法”模式及其受支持的法思想予以足够的反思。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理

念，尤其是我们确信社会主义体制在保障劳动者权利以及普通民众权利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

国社会必须认识到，“三分法”思维定式不但不能达到保障劳动者权利的目标，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损害民

权的。原因在于：在法律科学的历史上，人们早已清晰地知道，社会基本的法权关系应该区分为公共统治

权和民众私权；无限制的强化公共权力，必然导致民众私权损害甚至是根本损害。这个法学原理已经得到

历史一再的验证。因此，近现代以来，法治国家没有一个主张建立无限制的绝对的公共权力。这些知识不

但早已经成为基本的法律科学原理，得到了世界普遍的承认，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法律常识。但是自苏联

体系建立后，这些原则就被当作资本主义立法的原则而受到批判，并使得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

了公共权力极端膨胀、法律虚无、民众权利尤其是劳动者权利受到根本损害的严酷现实。其中，苏联法制

恰恰就是盲目崇拜公共权力、轻视民众权利的典型。在那种体制下，公共权力极端膨胀，民众权利受到了

极端的损害。瑏瑡 这些历史事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 国 社 会 尤 其 是 执 政 者、决 策 者 和 知 识 界 不 应 轻 易 忘 记。
忘记这些教训，就马上会造成灾难，如当时很多人盲目崇拜的薄熙来在重庆任职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左”的
做法就已经被证明是一场法制文明的灾难，其中当然包含严重的民权灾难。而 “三分法”那种盲目崇拜公

共权力、压抑和限制民众权利的思维定式，就恰恰在其中发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和建立

科学的社会法权关系时应该把公共权力和民众私权之间的矛盾当作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必须从

限制绝对公共权力的角度寻找保障劳动者权利和普通民众权利的基本方案。由此观之，我们也应该从保

护民众基本权利的角度来思考“三分法”立法模式的政治缺陷。
从公共权力限制和民众私权保护这些已经被总结为科学法理的原则可以看出，简单的仅仅以“三分

法”模式来否定《物权法》“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观点，实在是有重大的历史知识缺陷和法理认知缺

陷。比如，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出现的“物权法违宪政治风波”争议中，一些关于“物权法草案”没有强化规定国家

财产权利而要平等保护民众私有财产权利的观点，瑏瑢 就明显地反映出盲目迷恋公共权力、不信任民众私有

财产权利的极端倾向。对这些极端盲目的强化公共权力的思潮，我国社会事实上已经充分认识到其严重

的缺陷，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瑏瑣 这一指示表达的限制公共权力的意

味其实就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当然，这些观点的持有者所坚持的“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违背

宪法的指责是不成立的，因为２００４《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民众私有财产权利的平等地位和应该获得

的充分保护的法律资格。显然，这些否定的观点，其论据还是“三分法”模式。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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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明确地指出“三分法”所包含的非民权思维的政治缺陷（轻视和压抑人民具体权利的问题）、法理缺

陷（权利类型划分并不周全）和法技术缺陷（如上文已经探讨的否定法人所有权带来的问题），而且我们也

应该明确，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否定这些缺陷，因此我们应该逐渐对这些观点予以认真清理。
在正确解读 “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时，我们还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该原则是否容忍甚至

支持腐败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对我国社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我们当然是承认

的，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些社会不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我们也无法认可上述否定《物权

法》尤其是否定“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一些人所主张的，这些社会不公的责任在于《物权法》的“一体

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瑏瑤 在“保卫物权法”的论争中，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些观点的学理错误，因为治理腐

败和贫富不均的责任应该另有法律承担。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处于均贫状态；改革开

放之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贫富不均因此也产生了。在当前的中国，一些根据公共权力占有社

会资源的人们，并没有经过精心的劳动和经营，就首先成为社会上的富人甚至是巨富，这一点当然是损害

社会公正的。这确实是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但 是，物 权 法 属 于 民 法，它 要 解 决 的 是“定 分”止 争瑏瑥 问

题，而并不能解决官吏贪污腐败、财富分配不均这些官员管理问题、社会分配矫正问题。可以说，要求《物

权法》承担反对腐败和分配矫正的职能，这是缺少法律知识的表现。对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主张依据

极端强化甚至是神化公共权力的方法来反对腐败和平抑贫富的观点和措施，我们也应该予以足够的警惕。
历史证明，试图借助于极端强大公共权力来反对腐败和均衡社会的贫富，可以说是缘木求鱼，因为极端强

大以至于神化公共权力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是腐败之源，也是贫富不均之源。
显然，这些不顾财产所有权的来源是否合法、只依据财产拥有的多寡来判断是否公平正义的观点，实

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社会流行的平均主义的观念遗留。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貌似社会主义的

观念，事实上就是改革开放要淘汰的那一套。瑏瑦 另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均贫富”观念，我们也应该重新

认识。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总是宣传这种观念是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历史证明，对民众所有权这个重大的

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化操作。历史上很多政治家都怀抱着“均贫富”观念，但做法不当便会祸国殃民。对此

可以以著名清官海瑞被再次罢免一案为例加以说明。瑏瑧海瑞第二次出山做官时为明朝隆庆年间，明朝政府

仰其清明，委任他担任天下第一富裕的苏州府知府。海瑞在为政以及处理案件时唯以压抑限制富豪为要，
只要富裕者和贫穷者发生争讼，则一律裁判富户败诉。这种仇富、不保护合法所有权的做法，导致地方富

绅纷纷迁居而去，数年后，富甲天下的苏州渐渐成为经济严重困难的州府，对国家财税收入的贡献从全国

第一退为第六，民众生活也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将其罢官。这对中国社会上那些主张简单限

制甚至压抑民众所有权的人，也就是那些不保护合法财产所有权的仇富者，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可以

肯定，盲目地主张“均贫富”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性质。在我国，因为劳动能力差异和其他合法原因，财富占

有的不均不应该被理解为不公平；法律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更不应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立法的特征。
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反贪不力，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苏联法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均

贫富”观念事实上反而得到了强化。所谓的“重庆模式”正是利用了这些弊端，煽动起社会对《物权法》“一

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的不满情绪，甚至是对改革开放的不满。在咄咄逼人的“重庆模式”下，在这种思潮

的影响下，我国社会不但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移民潮”。瑏瑨 虽然所谓“重庆模

式”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这种极“左”思潮仍顽固存在。有鉴于我国社会已经遭受过这种极“左”思潮

的回潮所带来的切实损害及惨痛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警醒。

四、结语

总之，《物权法》确立“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是国家进入建设型社会的标志。只要法治稳定，人民

依据法律当然会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并取得财产所有权，我国社会的发展也就有了不竭动力。
如前所述，法律的本意就是要给予民众财产所有权以充分承认和保护，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都

没有做到这一点。直到２００７年，《物权法》才采纳了“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尽管立法采纳了“一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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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平等保护”原则，但相关争议至今未断。中国社会和世界上其他任何法治社会一样，都要解决公共权力

和民众权利之间的矛盾问题：为了保障民权，就必须限制公权。但是，这些法治社会的普通观念在中国立

法者和法学界都至今未得到一致承认。中国毕竟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毕竟

得到国家基本法律的认可，相关法律制度还在此基础上取得相当的进展。《决定》也在诸多方面和领域重

申了“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明确承认不同所有制经济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积极赋予包括农民在内的

广大人民以财产权利。因此我们坚信，中国的民权保护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今
天中国如何切实而有效贯彻“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从而实现有效保障民权的目标，仍然需要中国法

学界继续努力。

注释：

①社会主义国家立法将财产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这种“三分法”的做法，起源于１９２３年的《俄罗斯联邦

民法典》，后来为苏俄民法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法采纳。参见《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第二辑物权部分），全国人民代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会办公厅编印，１９５５年版，第８－９页。这种立法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必须按照“国家、合作社、私人”这种政治主体的身份来划

分所有权，以此来确定不同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不同的地位和受保护的程度。这一做法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法立法的创造，而

且以后也被中国立法继受，并一直得到遵守。

②参见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③参见孙宪忠：《争议与思考———物权立法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６１页。

④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⑤虽然现行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也都承认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对其全部财产的完全支配权，公司以其独 立 资 产 承 担 法 律

责任，也承认法人成员如股东的股权和公司有限责任这些民商法的基本原理，甚至在民商法著作中和法律实践中人们也使用“法人所有权”

这个概念，但在中国法律的官方文本中，法人所有权这一概念至今未被采纳。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３条承认公司拥有“独立财

产权”，而不直接承认公司拥有法人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后，２００８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还特意明

确地坚持“国家”对在企业中投资享有所有权而不是股权，否定了法人所有权。

⑥参见孙宪忠：《“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法律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⑦参见孙宪忠等：《物权法的实施》（第二卷 城镇拆迁与物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２页。

⑧从我们调查来看，我国社会尤其是广大民众对“一体承认”还是非常认可的，他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获得的精神启迪也主要

源于此。民众能够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抗不当拆迁，主要也是应用这一原则。

⑨参见刘怡清、张勤德主编：《巩献田旋风实录———关于物权法的大讨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⑩“高票通过”是２００７年中国最高立法机构通过物权法时，媒体描述该法通过时普遍使用的词汇。事实上 该 法 通 过 的 情 形 是：当 天 参

加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共２８９９人，投赞成票者２７９９人，投反对票者５２人，投弃权票者３７人，未按投票器者１人。从当时情况看，不同意该

法的全国人大代表其实不在少数。使用“高票通过”一词显然表明了当时社会对极“左”思潮的普遍不满情绪。

瑏瑡从民众所有权角度看，１９３９年在苏联，约１００万“农 民 因 为 反 抗 财 产 强 制 集 体 化，被 当 局 迁 往 人 烟 稀 少 的 地 区，开 荒 或 是 建 立 新 城

市”。参见姜长斌：《社会主人———俄国农民的悲剧命运———反思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瑏瑢参见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１２条和８６年〈民法通则〉第７３条的废 除 写 的 公 开 信》，ｈｔｔ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２２６６＆Ｔｙｐｅ＝ｍｏｄ，２０１３－０９－１９。

瑏瑣参见《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ｃ＿１１４４５９６１０．ｈｔｍ，２０１３－０８－２４。

瑏瑤在物权立法过程中，社会上一些否定该法的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对所有权制度的表述在形式上是平等保护每

个公民的物权，核心和重点却是在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常用作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因此在物权立法过程中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政治问题”，是开历史的倒车。参见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１２条和８６年〈民法

通则〉第７３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ｈｔ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２２６６＆Ｔｙｐｅ＝ｍｏｄ，２０１３－０９－１９。

瑏瑥《商君书·定分》。商鞅所说的“分”，就是以所有权为核心建立的物的支配秩序。

瑏瑦参见萧功秦：《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２页。

瑏瑧参见《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

瑏瑨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亿万富翁中已经有２７％的人办理了移民手续，另外还有４７％的人正在办理移民手续。该报告指出，这些人

离开中国，带走了财富，也带走了财富的知识、经验，尤其是带走了我们刚刚建立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参 见 中 国 招 商 银 行、贝 恩

咨询公司：《２０１１中 国 私 人 财 富 报 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ａｎｋ／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ａｎｋＩｎｆｏ．ａｓｐｘ？ｇｕｉｄ＝７１４０２ｄｂ１－１ｃｅ９－４６３ｅ－

ａ５７０－２ａ８ｆ３１０ｂｂ８５ｄ，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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